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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振辉：土地法的发展与伦理观的嬗变

土地法的发展与伦理观的嬗变 
 

屈振辉 
 

土地是保障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因而威廉•配第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1]土地孕育

着人类的繁衍与生息，它对人类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也很早就进入了人类法制视野。人类有关土地的

法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西方最早可追溯到《汉莫拉比法典》，我国夏代法制之中对土地问题亦有涉

及。人类土地法制时至近代几经变迁，其推动力量是人类伦理观念的发展嬗变。“理性的思潮……从实

质上影响着法律传统。只要世俗社会和思想的王国存在着律令，理性的思潮就对法律的成长发生着实际

的，或许深不可测的影响。”[2]本文旨在揭示人类土地法制变迁与伦理观念演进之间的内在关联，特

别是论述不同主旨的土地立法背后起支撑作用的各种伦理理念，期望能够从伦理的视角上为我国当代土

地法制建设略尽绵薄之力。人类土地法制至今已历经公法、私法、经济法和环境法四个阶段，每个阶段

分别对应着政治伦理、产权伦理、经济伦理与生态伦理，它们分别影响着其所属时代人类土地法制的立

法主旨。 
 

一、        公法时代与政治伦理  
土地在史前人类的世界中仅是宗教崇拜的对象，人们只能“敬之以礼”还谈不上“施之以法”。人

类进入原始社会后“低下落后的生产力，集体劳动的活动方式以及产品的平均分配形式，决定了人类赖

以生存和从事生产活动的土地，为社会成员共同所有。”[3]尽管这时候私有制、国家和法律并未产

生，但人类土地的最初制度——公有制却已然确立。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对立，国家产

生自然也就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人类在历经原始社会后开始进入奴隶时代，人类最早产生的国家类

型便是奴隶制国家。奴隶制国家所实行的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夏代更改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度，确

立土地奴隶主国家所有制……这些土地归于国家所有的民法内容又直接影响了商、周两代，成为我国奴

隶制时代通行的土地所有权的原则。”[4]西周后这种土地国有制又与分封制相结合，成为推行专制王

权统治的物质基础与工具。分封是奴隶社会最重要的伦理与政治制度，它的存在与土地之间有着极为密

切的联系。“分封制的特点，是土地治权与政治统治的高度统一。周天子的神圣性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

的基础上的，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是其实施政治分封的基础。”[5]统治者凭借着土地分配权驾驭与控

制臣下，土地从而也就成为了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自原始社会解体，私有制形成以后，土地始终是

统治阶级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占有土地，就占有了附着于土地之上的从事劳动的人力，进而占有

这些人力所创造的物质财富。”[6]为了保证王对土地这种政治资源的绝对垄断，奴隶制国家确立了较

为严格的土地国有制。“田里不粥”表明臣下可使用土地却不能买卖，因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土地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控制了土地也就意味着对国家政权的

控制，土地法制因而也必然与政治伦理紧密相连。在国家对土地的绝对强力及控制垄断之下，人类土地

法制与国家政权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法制理所应当归入到公法的序列当中。西周末年作为分封制基础

的井田制遭破坏，土地国家所有制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替代，人类土地法制因而开始逐渐步入私法时

代。但是中国土地法制的公法传统并没有终结，在上世纪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中，土地成为调

动农民斗争积极性的政治资源。具有革命色彩的土地法制发挥了强大威力，迅速地推动了革命斗争广泛

而深入的开展。“在苏区彻底消灭了地主豪绅的政治统治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的理想，从而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初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通过土地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

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踊跃参加红军，支援前线，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加强了工农联盟，

成为建设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的力量源泉。”[7]从《兴国土地法》到《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些土地



法制因与革命和政治斗争相联系，在理论上也都理应被划入公法的范畴之列。公法性质的土地法制最重

要的特征就在于，它与政治、政权关系密切甚至就是其产物，这就是研究土地公法的政治伦理视角。  
 

二、        私法时代与产权伦理  
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以私有财产形式而存在，私有制也成为人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形式。土地私有制

得以真正确立的重要标志在于，土地可以在所有者之间自由而有偿地转让，但这又必须以土地产权制度

的确立为前提。“土地产权是指由终极所有权及所有权衍生出来的占有权、使用权、处分权、收益权、

转让权、抵押权、出租权等权能组成的权利束……土地产权权能的核心是终极所有权，其最大的特点是

排他性，这是马克思土地产权理论的核心内容。”[8]它虽然包含了公有产权的内容但更多是指私有产

权。“私人财产权的出现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伦理观念发生作用的结果。”私有财产产生的

伦理动因就在于“人类试图成为自己的主人、并竭力满足自身需要的普遍情感”、“财产使人产生安全

感”、“私有财产是个人得到满足的需要”。[9]鉴于私有财产重要性的客观存在，使人们不得不制定

法律予以保护，私法性质的土地法制也由此产生，它尤以维护土地私有产权为核心。罗马法是私法的滥

觞和典范，“从罗马法开始，土地产权的制度安排就已成为法律制度的选择。”[10]这其中的产权显然

是指私有产权。产权伦理是当代经济伦理研究领域的热点，有人甚至视其为“全部经济伦理的核心”和

“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11]产权伦理诠释了产权确立的伦理基础，它也因而也成为产权立法的理论

基础。先秦法家认为法的功能在于“定赏分财”、“定纷止争”，“即法律具有确认和保护财产私有、

等级地位的作用。”[12]无论是“定赏分财”还是“定纷止争”都表明了法对私有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

作用。他们还提出“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主张以法确认和保护土地产权的私有，甚至是使用各种严

刑峻法也在所不惜。刑法在保护土地私有产权上固然重要，但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作为私法的民法。产权

是民法理论的构造基础，“产权是一门学科，一门叫作‘民法学’的学科。”[13]民法特别是物权法是

维护土地产权的重要制度，“从物权法的历程看，物权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是围绕土地权利展开的……从

物权法现实看，土地权利仍然构成物权制度的主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抽出其中的土地权利，

物权将变得支离破碎、黯然失色。”[14]物权作为人类土地法制中私法部分的核心，其本身就是具有丰

富伦理意涵的法律制度。“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是《物权法》的基本伦理问题，只有满足了自主和公正的

道德原则的私有财产才是正当的，这是《物权法》的伦理基础。”[15]由私法保障的土地私有产权具有

重要意义。“土地私人产权容易形成土地的市场供给，保证厂商土地投资行为与其报酬成正比，因而其

有利于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形成。”[16]但这种产权制度也不能说是完美无缺，它的行使常因与社

会利益相悖而受到限制，这就为人类土地法制的演进提供了原动力。土地产权法制存在的意义不仅在于

其自身，也为人类土地法制的其它形式奠定了基础。“土地法律制度往往是一国政治与经济的基础性制

度，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不仅为一国宪法和民法所安排，而且总是决定着一国其他自然资源品种法律

制度的架构。”[17]土地私法的产生源于保护私有产权的需要，这就是研究土地私法的产权伦理视角。  
 

三、        经济法时代与经济伦理  
尽管人们早就认识到土地经济价值的存在，但土地法成为经济法的一部分却是在近代。人类土地法

制发展在近代步入经济法时代，这并非是偶然而是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动因。私法虽保护了土地私有产权

神圣不可侵犯，但也造成经济发展中所有权绝对化的障碍。于是传统私法领域产生了“公法化”趋势，

并进而导致了经济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出现。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不只仅在于此。“法是人的创造

物，法与人性之间必然地具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简直就是人性发展的产物。”[18]私法产生的根源在于

人类内在的自私天性，人们出于天性把占有财富当作最大的幸福。若如威廉•配第所说“土地是财富之

母”，则土地自然就是人们竭力所要占有的对象，至少这在传统封建社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私有土地

在地主手中如雪球般地越滚越多，造成了封建社会极为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这是土地私有不受国家

政策法律干预的经济规律的趋势发展的结果。”[19]资本主义建立以后尤其强调抑制土地兼并，并注重

运用经济立法的形式对其加以规制，土地法在此时开始成为经济法的重要内容。对人类而言“土地是一

种综合的自然资源，经济学家有关土地的论述对分析土地法的经济理性则是不无意义的。”[20]土地具

备供给上的稀缺性和用途上的不可替代性等诸多特征，它作为重要的自然资源以及经济要素必须受到经

济法的规制。“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

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言之，经济法就是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22]土地法在经济法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不再像私权神圣年代那样不受任何限制，而

是被置于国家经济法制的干预之下，就此而言土地法具有了明显的经济法特征。经济法中的国家干预符

合经济伦理的要求，它是经济法内含的经济伦理性的集中体现。[23]而处于经济法时代的土地法仍存在

着问题。“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和活动追求的第一价值目标。一个合乎人类经济理性的经济行为或经济



制度必定是有效率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组织），而且，经济效率越高，表明该经济行为或经济制度

越合乎经济理性。”[24]经济法时代的土地法仅仅只追求效率目标，仅仅只是将土地视为可以利用的经

济资源，未看到其作为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的层面。其结果常常是在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同时，地表上

下的生态环境却在不断地日益恶化，最终将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下降或无法利用。这是将土地法归入经济

法范畴的最大不足，也是制约着人类土地法制发展的重要瓶颈。人类法制发展的进程在总体上要历经

“从公私法域的分化到社会法域的衍生甚至生态法域的出现”，[25]土地法制亦不能例外。土地法在环

境伦理学兴起后进入生态时代，人类土地法制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四、        环境法时代与生态伦理  
当生态伦理的发展还处在利奥波德时代时，土地就已经开始成为生态伦理关注的对象，利奥波德的

生态伦理又被称为大地伦理。“奥尔多•利奥波德是生态伦理学的重要奠基人，他所倡导的‘大地伦

理’提出了将所有自然存在物以及作为整体的大自然都纳入到伦理体系中的理论范式。‘大地伦理’是

生态伦理学发展史上较早自觉而又系统阐发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伦理关系的思想体系。”[26]生态伦理学

在历经了“大地伦理”时代后，土地不再是其研究的全部而仅只是一部分。现代生态伦理观在被引入土

地研究领域后，引发了人们对于土地利用问题的道德思考，为利奥波德所首倡的土地伦理终为人所识。

现代土地伦理以现代生态伦理为理论基础，是生态伦理意涵在土地问题上的具体表达。“土地伦理是指

建立在一定道德价值观念上人类利用土地资源的行为规则，它的核心就是善待土地，视土地为人类生存

的伙伴，把人类与土地作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并把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扩充到土地，提倡对土地

的尊重，节俭和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27]土地伦理是土地问题研究中总的指导思想，其对涉及土地

的各方面问题都有指导意义，土地法制亦不例外。加之土地的生态功能在近代为人们所认识，人类土地

法制正日渐成为环境法的一部分。在现代环境法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中，环境伦理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这种伦理变革为立法提供了伦理基础，并最终势必会反映在法律制度中（法律反映价值观念），

引发法律生态化的趋势。”[28]环境法的这种总体转向也导致了土地法的转型，人类土地法制开始步入

到生态伦理化时代，这也使土地法的发展达到了最完备的阶段。以生态伦理为视角从属于环境法的土地

法，它是以人类整体利益为考虑问题的视角的。“人是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

物，它把类看作是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是类存在物。”[29]“类”这个概念极具伦理意蕴，

它“是人性规定的特有范畴,它建构起了人对人自身认识的从未有过的价值维度，从而使人超越自然物

种的方式即用人的方式去理解人成为可能。”[30]土地立法以人类利益为原点视野极为广阔。剥削性土

地公法仅维护少数统治阶级利益，契约性土地私法仅维护所有者个人的私利；以社会利益为本位具有经

济法性的土地法，其维护的最多也只不过是一国的经济利益；而以生态为本位具有环境法性质的土地

法，其维护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生态利益。它是对传统人类土地法制不断超越的结果，但这并不意

味着人类土地法制发展的终结，人类土地法制仍将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进。 土地法制发展对人类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大多数国家自然资源法律制度，有关的宪政制度及民法物权制度，甚至有关的政

治制度历史变迁的轨迹，制度创新的进度都是以土地法的历史变迁与制度创新为启动或标志。”[31]通

过纵览人类土地法制演进的轨迹可发现，人类伦理观念演进的推动在其中贡献巨大。分析蕴含于土地法

制演进背后的伦理动因，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土地法变迁规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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